
學生留校特別小組
STUDENT RETENTION TEAM（SRT）

報告人 SRT執秘 劉其瑋

115.03.12(四)



約談原因
如與休退
有關時，
導師始須
填寫紙本
「導師-系
院-留校特
別小組」
攜手通報
單。(導師)

發掘問題 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 預測問題

辨識高風險學生 辨認學生欲休退原因 進行問題導向解決 建立預警系統長期追蹤

期中考平均不及格、超
過7學分期中考成績不
及格以及超過四科被預
警，上述三類學生導師
須進行輔導 。(教務處)

導師已處理(系留存)

導師、系主任、院長
判斷可使用之處理資源

SRT執秘
啟動跨處室處理機制

校長核示

建立多維度休退學預測模式
(IR辦公室)

（未來規劃）建置「學生
休退預測系統」（EAS）
與完善「學業預警系統」。
(圖資處)

SRT召集人決行個案

系主任已處理(系留存)

院長已處理(院留存)

無
法
處
理
之
個
案
，
表
單
繳
至

B
1
0
8

（
分
機1

6
0
1

、1
6
0
4

）

累計缺(曠)課每達20節
之導生名單寄信給導師
與系主任。(第3週起至
第16週止) (圖資處)

於115.03.16 SRT會議修訂

1.導師歷次輔導紀錄填寫於校務系統
「G020401學生約談輔導記錄」。

2.如遇有休退學傾向者，請導師填寫攜手
通報單。

系院無法處理之個案，依通報單程序提報
至SRT。

導師

系院

階段

SRT

階段

1.SRT告知院結果，由院告知系、導師。

2.定案後SRT提供通報單備份給IR。

3.留校：結案

休退學：每三個月SRT寄送信件或LINE

訊息關懷學生。(SRT)

2/5

一、學生留校特別小組(SRT)
四大業務運作流程圖



二、SRT案件提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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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RT 受理尚有介入與協助空間之欲休學學生。

2. 若屬身心狀況之原因，諮商輔導中心已提供專業協助或醫生建議休養，此類案件不

需送至SRT。

3. 如學生成功轉學至他校，建議予以祝福與支持，毋須再提報至 SRT。



三、「導師-系院-留校特別小組」攜手通報單

114.2學期自第三週開始，導師可於缺曠課20節以上

系統通知信中，直接點選下載：

1.攜手通報單 2.四大業務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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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弘光WINGMAN 文字雲 (115.02.24-115.03.11期間)

註：本階段數據包含系統測試期之非正式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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